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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321,091,430.09 6,468,209,183.92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7,686,943.83 1,299,861,494.21 -0.17

每股净资产 1.96 1.96 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284,180.72 7,968,846.22 2,112.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74,604,279.92 281,264,081.55 24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9,433.83 1,407,833.04 14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2,669,079.20 -23,826,344.8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0.11 增加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2 1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07,903.41 90,610,874.21

主要系出让全资子公司江西锂业取

得的投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5,883,386.57 13,253,228.22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银茂矿业摊销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835,320.13 -4,381,178.23

所得税影响额 -625,395.11 -863,221.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9,246.56 -2,541,189.32

合计 1,965,521.36 96,078,513.0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5,03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267,835,141 40.46 0 质押 203,401,507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杨建民 14,529,470 2.2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秀娟 5,823,612 0.8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范钦宝 5,298,300 0.80 0 质押 5,230,000 境内自然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255,842 0.79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立冬 4,666,500 0.7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583,858 0.69 0 未知 未知

梁培培 3,640,587 0.5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范菲 3,472,601 0.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健 3,433,142 0.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67,835,141 人民币普通股 267,835,141

杨建民 14,529,470 人民币普通股 14,529,470

张秀娟 5,823,612 人民币普通股 5,823,612

范钦宝 5,298,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8,3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55,842 人民币普通股 5,255,842

刘立冬 4,666,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66,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583,858 人民币普通股 4,583,858

梁培培 3,640,587 人民币普通股 3,640,587

范菲 3,472,601 人民币普通股 3,472,601

王健 3,433,142 人民币普通股 3,433,1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或存在关联关系。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公司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说明

应收票据 52,254,056.25 105,660,352.43 -53,406,296.18 -50.55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票据

到期兑付以及贴现、 背书

所致

预付款项 52,458,192.38 27,586,400.38 24,871,792.00 90.16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能源电

池、 整车等产品产销量扩

大而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存货 225,941,427.04 144,779,537.59 81,161,889.45 56.06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能源相

关产业扩大生产引起存货

数量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4,397,725.44 31,386,926.21 13,010,799.23 41.45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

司恒通电动待抵扣增值税

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790,700.28 493,164.88 5,297,535.40 1,074.19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

司恒通客车之子公司渝帆

公司调出合并范围， 由成

本法改为权益法核算所致

在建工程 7,254,765.80 13,140,847.18 -5,886,081.38 -44.79

主要系本报告期在建工程

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364,978.40 39,519,516.00 -26,154,537.60 -66.18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能源电

池等产品开票结算所致

2、报告期公司负债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说明

短期借款 570,791,609.20 375,900,000.00 194,891,609.20 51.85

主要系本报告期满足新

项目资金需求而增加的

银行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54,352,019.68 21,250,099.92 33,101,919.76 155.77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增

长而预收的货款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48,281,800.07 96,633,965.89 -48,352,165.82 -50.04

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年

初计提的税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221,751,352.73 355,361,861.95 -133,610,509.22 -37.60

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借

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734,796,654.65 262,915,046.55 471,881,608.10 179.48

主要系本报告期部分长

期借款即将到期，科目调

整所致

长期借款 792,144,852.97 1,499,476,524.16 -707,331,671.19 -47.17 原因同上

3、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说明

营业收入 974,604,279.92 281,264,081.55 693,340,198.37 246.51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

恒通客车、恒通电动、交通租

赁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营业成本 711,526,984.55 141,032,038.49 570,494,946.06 404.51 原因同上

营业税金及

附加

14,025,708.41 9,364,735.05 4,660,973.36 49.77 原因同上

销售费用 41,903,710.72 13,883,245.85 28,020,464.87 201.83 原因同上

管理费用 213,935,282.47 108,319,747.22 105,615,535.25 97.50 原因同上

财务费用 63,946,920.08 12,563,403.03 51,383,517.05 408.99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的银行

借款计提利息所致

投资收益 91,178,945.47 13,088,421.73 78,090,523.74 596.64

主要系本报告期出让全资子

公司江西锂业取得投资收益

所致

净利润 13,697,326.04 -2,974,971.17 16,662,942.5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

恒通客车、恒通电动、交通租

赁纳入合并范围，以及出让

全资子公司江西锂业取得

投资收益所致

4、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说明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6,284,180.72 7,968,846.22 168,315,334.50 2,112.17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

恒通客车、恒通电动、交通租

赁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3,271,154.91 -724,263,644.00 807,534,798.91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投资支付现

金以及本报告期出让全资子

公司江西锂业取得现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4,551,867.71 134,925,069.65 -399,476,937.36 -296.07

主要是本报告期偿还贷款本

金和利息，以及控股子公司

恒通客车、恒通电动、交通租

赁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通过在北京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整体打包出售持有的阳坝铜业100%股权、银茂矿业80%股权、三

山矿业100%股权以及凯龙矿业100%股权等矿业资产。 截至挂牌截止日，公司未征集到符

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2015年10月19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将公开挂牌的方式调整为协议转让（包括但不限于）等方式。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正积极与潜在意向受让方洽谈中，尚未确定最终的交易对方。

2、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满足宇量电池业务发

展的需要，提升其研发与生产能力，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按持股比例出资12,000万元人民

币，苏州力能技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持股比例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共同向宇

量电池增资15,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宇量电池注册资本将增加至20,000万元，公司出资比

例仍为80%。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板块完整产业链，并对产业链相关产业进行整

合，以促进公司战略转型的实施，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新能源汽车整车及电机等

相关产业。 为促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与交易对方就重组事宜进

行了多次沟通与协商，但尚无法就重组方案与各交易对方达成一致，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根据公司向新能源汽

车板块完整产业链战略转型的需要，为做大做强新能源相关产业，公司决定筹划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并发布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正在有序推进中。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2008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作出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托河-柯家河探矿权的承诺函》、

《关于铁炉沟铜矿采矿权逾期未办毕或最终无法办理的补偿承诺函》、《关于9,444.01万元

或有债务的承诺函》以及《关于承担资产交割前阳坝铜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税务风险的

承诺函》；

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作出了《关于避免或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以及《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银茂矿业80%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

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

3、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以自筹资金购买恒通客车59%股权、交通租赁57.55%股权以及

恒通电动35%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以及《关于承担西部资源向开投集团承诺

支付的利润补偿款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以及《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公司作出了《关于形成年产不低于1.5万辆客车规模的承诺》、《关于向开投集团支付

利润补偿款的承诺》。

4、2015年证券市场非理性波动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作出了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的承诺，坚决履

行社会责任，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及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均严格履

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成

日期 2015-10-3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局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政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游仕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林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661,305,824.68 14,725,495,570.64 1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469,237,188.48 3,277,533,835.76 36.3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36,427,852.95 34.05% 3,131,249,657.95 1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61,399,921.75 1,743.00% 679,837,092.88 16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388,737.06 -42,469.60% -46,285,989.16 6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80,943,814.18 -4,060.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3 1,757.89% 0.427 16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3 1,757.89% 0.427 16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9% 13.57% 17.55% 9.6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827,475,457.8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467,458.0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1,483,956.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877,453.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3,980,623.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200,621.01

合计 726,123,082.0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

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3,20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富安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91% 189,639,924 质押 166,340,000

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57% 88,731,39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6% 28,050,906

浙江诸暨华恒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2% 22,531,334

深圳市金华瑞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9% 15,775,591 15,775,591

大业（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9% 14,198,031 14,198,031 质押 14,190,000

市房地产建设

开发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6% 13,768,206 13,768,206 冻结 13,768,206

海南绿杰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11,042,913 11,042,913

王卫列 境内自然人 0.56% 8,899,059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

新能源汽车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5% 8,821,29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189,639,924 人民币普通股 189,639,924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8,731,390 人民币普通股 88,731,39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8,050,906 人民币普通股 28,050,906

浙江诸暨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531,334 人民币普通股 22,531,334

王卫列 8,899,059 人民币普通股 8,899,05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8,821,296 人民币普通股 8,821,296

李红英 7,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549,697 人民币普通股 5,549,6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国

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5,233,843 人民币普通股 5,233,843

朱棣铭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两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浙江诸暨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2,531,334股；股东王卫列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7,469,059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上升31.3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宝安鸿基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上升

84.92%主要系期末持有二级市场的股票市值变动所致；

3、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上升69.77%主要系开发项目未结算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上升258.59%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马应龙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末持有的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5、发放贷款及垫款期末较期初上升1086.00%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

宝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报期对外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上升183.47%�主要系本公司将仍持有的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81%股权，由长期股权投资分类至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核算并按证券交易所2015年9月30日收盘价计算所致；

7、长期股权投资期末较期初下降40.51%主要系报告期内转让宝安鸿基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8、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上升33.20%主要系工程项目尚未完工，投入增加

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上升33.01%主要系预付设备、土地款增加

所致；

10、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上升31.76%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1、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上升75.85%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下降85.84%主要系偿还银行借

款所致；

13、长期借款期末较期初上升79.34%主要系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4、资本公积期末较期初上升138.39%主要系本期溢价发行股份所致；

15、其他综合收益期末较期初上升748.43%主要系报告期内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变动引起所致；

16、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227.99%主要系持有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7、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192.63%主要系转让宝安鸿基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所致；

18、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44.08%主要系本期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以（2015）民提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将原收取的内蒙古嘉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2000万元保证金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19、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373.55%主要系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

所致；

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系控股

子公司深圳市宝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期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增加，上年同

期无相关业务；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主要系本期

收到处置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9月21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

宝安地产股权的议案》，相关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披露的《关于

转让宝安地产股权的公告》及2015年9月22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2015年9月28日，标的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承诺将中宝控股和中国宝安所拥有的适合深鸿

基发展需求的资产和业务以合理价格和恰当方式

注入深鸿基，以提升深鸿基的经营能力、发展能力

和盈利水平。

2、承诺不与深鸿基就同一地块的地产开发项

目进行竞购，也不在毗邻地块进行同种类型房地

产项目开发。

2009年06月11日

2015年9

月28日

中国宝安集

团控股有限

公司所持宝

安地产（原

深鸿基）

15%股权已

转让，不再

是宝安地产

持股5%以

上股东。 该

承诺已履行

完毕。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大业（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作企业（有限合伙）、海南绿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海成

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

华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捷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芳集团

有限公司、天津中信华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启

明创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中节能环保

有限公司、王婷

关于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股份

锁定期的承诺：在该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宝安股

份，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转让；前述锁定期满后，该等交易对方所持

有的该等股票的交易和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公司于2015年3月

3日披露了《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

相关方承诺

事项的公告》

2017年

04月30

日

履行中

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1、关于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股

份锁定期的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宝安

股份，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 同时，为保证业绩承诺补偿的可

行性，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满十二个

月之日起，7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因本次交易

所获股份按比例在其已履行当期业绩承诺和利润

补偿义务的前提下（即当期未触发利润补偿义务

或虽触发利润补偿义务但相应交易对方已完全履

行利润补偿义务）分步解除锁定，解除锁定后的

中国宝安股份根据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进行

交易和转让。

2、关于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

业绩承诺、利润补偿的承诺情况如下：岳敏、贺雪

琴、黄映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友元均承诺

标的公司贝特瑞2014年至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贝特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10,269.09万元、13,652.42万元和16,639.36

万元。

公司于2015年3月

3日披露了《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

相关方承诺

事项的公告》

2017年

04月30

日

履行中

曾广胜、贺德华、王培初、王桂林、郭晓平、杨才德、庞

钧友、闫慧青、邓明华、郭庆、王政、魏建刚、易征兵、陈

俊凯、吴敦勇、梅佳、李佳坤、周皓镠、王红耀、刘超平、

易神杰、刘兴华、李眸、王思敏、方三新、王腾师、毛清

晖、崔乐想、程林

1、关于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股

份锁定期的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宝安

股份，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 同时，为保证业绩承诺补偿的可

行性，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满十二个

月之日起，该等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所获股份按

比例在其已履行当期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义务的

前提下（即当期未触发利润补偿义务或虽触发利

润补偿义务但相应交易对方已完全履行利润补偿

义务）分步解除锁定，解除锁定后的中国宝安股

份根据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进行交易和转

让。

2、关于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

业绩承诺、利润补偿的承诺情况如下：曾广胜、贺

德华、王培初、王桂林、郭晓平、杨才德、庞钧友、闫

慧青、邓明华、郭庆、王政、魏建刚、易征兵、陈俊

凯、吴敦勇、梅佳、李佳坤、周皓镠、王红耀、刘超

平、易神杰、刘兴华、李眸、王思敏、方三新、王腾

师、毛清晖、崔乐想、程林均承诺标的公司贝特瑞

2014年至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贝

特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269.09

万元、13,652.42万元和16,639.36万元。

公司于2015年3月

3日披露了《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

相关方承诺

事项的公告》

2017年

04月30

日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取

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

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2011年02月18日

2017年2

月17日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

（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11

86

中国铁建

194,419,

490.67

11,511,

556

0.09%

155,981,

583.80

-70,

015,

195.6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3000

41

回天新材

107,726,

469.06

2,456,

241

1.45%

4,975,

882

2.48%

98,373,

187.14

20,596,

112.8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025

94

比亚迪

61,803,

091.05

2,328,

005

0.09%

1,200,

000

0.05%

72,012,

000.00

87,801,

845.9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118

6

中国铁建

股份

42,031,

523.03

3,500,

000

0.17%

32,692,

862.30

-15,

259,

029.51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004

23

东阿阿胶

24,977,

334.69

511,900 0.08% 538,000 0.08%

22,423,

840.00

1,020,

481.23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6001

61

天坛生物

24,602,

798.63

905,000 0.18%

22,416,

850.00

-2,603,

190.3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020

07

华兰生物

26,577,

902.96

617,300 0.11%

21,673,

403.00

-3,629,

640.8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119

4

中国贵金

属资源

34,248,

591.69

74,478,

000

1.62%

18,645,

347.59

-15,

299,

661.2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022

94

信立泰

10,319,

049.38

345,000 0.03%

8,714,

700.00

-1,773,

283.9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6005

57

康缘药业

8,477,

907.26

340,000 0.07%

7,048,

200.00

-404,

520.72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13,006,

948.17

10,285,

500

--

2,617,

600

--

6,252,

287.06

-6,677,

107.34

-- --

合计

548,191,

106.59

15,581,

646

--

101,028,

338

--

466,234,

260.89

-6,243,

189.6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3年10月29日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期末可供出售权益工具系持有宝利B632.1461万份、宝安地产2257.2313

万股，相关公允价值分别为6,447,890.22元、218,274,266.71元，按证券交易

所2015年9月30日收盘价确定。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5年08月05日

中国宝安、贝特

瑞、大地和及艾

瑞福斯特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国泰

君安、招商证券、

兴业证券、嘉华

控股、工银瑞信

基金、宝盈基金

等

了解集团及下属企业的

基本情况，没有提供书面

资料。

报告期内，公司接到诸多公众投资者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的咨询电话，公司

均按《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避免出现选择性信息披

露的前提下，认真做出答复。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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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10月30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0月29日下午3:00至2015年10月30日下午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 持 人：董事局常务副主席陈泰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25人，代表股份309,647,4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4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280,399,82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份29,247,6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

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31,276,1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647,4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与方式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647,4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647,4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547,42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10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1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8%；

反对1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债券期限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647,4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募集资金用途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647,4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上市场所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647,4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决议的有效期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647,4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本次公开发行债券对董事局的授权事项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9,547,42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10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176,1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8%；

反对1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唐华英、郭鹏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资

料进行信息披露和依程序规定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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